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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節稅小偏方 

壹、土增申報 

叁、稅務宣導 

肆、案例分享 

大    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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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增稅課稅時機與範圍 

課稅時機--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 

           如買賣、贈與、交換、 

           分割、合併、設定典權等。 

 

課稅範圍—已規定地價之土地 

            按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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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增稅納稅義務人 

• 納稅義務人 
  1.土地為有償移轉者，為原所有權人。 
  2.土地為無償移轉者，為取得所有權之人。 
  3.土地設定典權者，為出典人。 
  4.土地於信託關係存續中，有償移轉為受託人，無償 
    移轉為取得所有權之人。 。 
  5.土地為他益信託關係消滅，為歸屬權利人。 
  6.權利人單獨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者，由權利人代為繳 
    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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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增稅申報類型 

 

     

申報類型 共同申報 得單獨申報 免申報 

案件類別 
買賣、贈與、遺贈、
交換、共有土地合併
或分割（≧1㎡） 

法院判決確定、訴訟
上和解、調解成立 

繼承、信託、法拍、
共有土地合併或分
割（≦1㎡） 

申報人 訂定契約雙方當事人 該權利人 

申報文件 
1.土地增值稅申報書 
2.契約書 
3.有關證明文件 

1.土地增值稅申報書 
2.契約書 
3.有關證明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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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 

一.土地現值申報書一式2聯，填寫時字體端正、字跡清晰。 

二.申報書之申報現值欄「 □ 按每平方公尺      元 

   計課」一項，有下列情事不予能收件： 

   1.有錯誤、缺漏且未勾選按當期公告現值計課。 

   2.塗改、挖補情事。 

三.其餘各欄項如有錯誤、塗改等情事，經當事人更正並 

   註記刪改文字字數，加蓋與申報書同一之印章後，准 

   予收件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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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（續1） 

申報書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按下列規定填寫： 

1.規定地價後未經移轉之土地：填寫第一次規定的地價。 

2.規定地價後曾經移轉之土地，填寫前次移轉時課徵土地
增值稅的現值。但因繼承而取得之土地，再行移轉時，
填寫繼承開始時之公告土地現值。 

 
註：申請調高原地價 

    仍填寫謄本上前次移轉現值(非8901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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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（續2-1） 

申報書申報現值如何填寫： 

一.選擇按照公告土地現值計算土增稅時，依下列規定標準 

   填寫：（土地稅法§30 、30-1 ） 
 1.訂定契約之日起30日內申報者，為訂約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  

   現值。 

 2.逾訂定契約之日起30日始申報者，為受理申報機關收件日 

   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。 

 3.遺贈之土地，為遺贈人死亡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。 

 4.依法院判決移轉登記者，為向法院起訴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

   現值。 

 5.各級政府出售之公有土地以實際出售價額。各級政府贈與或受 

   贈之土地，以贈與契約訂約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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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（續2-2） 

申報書申報現值如何填寫： 

二.如選擇按高於公告土地現值之價格計算繳納土增稅時，  

   按選擇的金額填寫。 

三.所選擇填寫金額低於當期公告土地現值時，政府得照 

   價收買或照公告土地現值計算土增稅。 

 

※申報書⑭ 欄記得填寫(先行提出申請按自用住宅用 

  地稅率課徵地價稅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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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增稅稅率 

稅率 

自用住宅
用地稅率 

 

1.出售前一年未曾供營業或出租。 
2.本人或其配偶、直系親屬，辦竣戶籍登記。 
3.都市土地300㎡，非都市土地700㎡以內。 
4.一生一次＆一生一屋 
 

10％ 

一般稅率 
 

第一級 土地漲價數額，未達1倍者 20％ 

第二級 土地漲價數額，達1-2倍者 30％ 

第三級 土地漲價數額，達2倍以上者 40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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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增值稅－自用住宅 

 

 

一生一次 一生一屋 

稅率 10％ 10％ 

適用順序 優先 其次 

面積限制 300/700㎡ 150/350㎡ 

設籍限制 本人、配偶、直系親屬 本人、配偶、未成年子女 

設籍期間 出售時 設籍連續滿6年 

產權限制 本人、配偶、直系親屬 本人、配偶、未成年子女 

房屋戶數限制 無限制 本人、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僅有一屋 

持有期間限制 無限制 持有土地及房屋6年以上 

使用限制 出售前1年無出租無供營業 出售前5年無出租無供營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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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所有權人先適用過「一生一次」優
惠稅率後，始可適用「一生一屋」優惠
稅率 

否 

符合 是 申報一生一
屋優惠稅率 

按一般稅率核定 

輔導用一生一次 

不符 

10％優惠稅率 

一般稅率核定 

 

 

曾否適用 

一生一次 
審核一生 

一屋條件 

「一生一次」、「一生一屋」 
適用順序 

12 



實例 

媽媽贈與房地給小孩 

可否適用自用住宅優惠稅率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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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長期持有的土地，以漲價倍數超過2倍者為例，
稅率高達 40%，與自用住宅用地 10% 的稅率相
差甚大 

 如將來沒有換屋打算，可申請享用一生一次
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，約可省
下4倍土地增值稅稅負 

長期持有之節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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擁有多戶自用住宅房屋之節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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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張君與李君在104.12.31訂定土地買賣契約，104
年當期之土地公告現值1500元，該筆土地之公告
土地現值於105.1.1調漲為2000元。 

 
 張君與李君在訂約後30日內，即105年1月29日前
申報土地增值稅，則適用之公告土地現值為何？ 

 

 

 張君與李君逾30日，遲至105年1月30日始申報土
地移轉現值，則適用之公告土地現值為何？ 

 

公告現值的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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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免徵」與「不課徵」土增稅 

• 免徵 

  1.免除出賣人（前手）持有期間應負擔之增值稅。 

  2.直接免除增值稅，和後手買受人沒有關係。 

• 不課徵 

  1.可細分為「得申請不課徵」與「不課徵」。 

  2.係屬一種稅負記存概念。 

  3.以後仍需課徵，出賣人的稅負由後手負擔。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104.5.1           105.3.3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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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 

取得 

1000元 

甲出售給乙
2000元 



私有土地免徵與不課徵土增稅 

• 免徵 
1.繼承移轉 

2.土地被徵收 

3.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(原地價
維持) 

4.捐贈土地予政府、社會福利事業、私立學校 

• 不課徵 

1.配偶相互贈與土地：得申請不課徵 

2.農地農用移轉：得申請不課徵 

3.信託關係人間移轉：不課徵(但要查欠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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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購自用住宅用地退稅 

 要件及限制 

   1.土地出售後2年內重購或先購買土地2年內再出售土地 

   2.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  

   3.原出售及新購土地所有權人同屬一人  

   4.出售及新購土地地上房屋須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、直   

     系親屬所有，且在該地辦竣戶籍 

   5.重購地：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3公畝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 

     超過7公畝部分  

   6.出售土地於出售前一年內沒有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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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購自用住宅用地退稅 

特別提醒： 

  如為先購後售案件，應於重購土地時，已持有供自用住宅 

   使用之土地為適用範圍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退稅範圍  

 就已繳納的土地增值稅額內，退還不足支付新購土地 

 地價之數額。 

 列管 

 重購土地5年內再行移轉或改變用途者， 

補繳原退稅款。  

 

供出租、營業、 

遷出戶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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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情形2】新購自宅用地的申報移轉現值98萬元 

98萬－ 95萬=3萬   (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＜5萬) 

則土地增值稅可退還3萬元 

【情形1】新購自宅用地的申報移轉現值120萬元 

120萬－ 95萬=25萬  (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＞5萬) 

則原納土地增值稅5萬元可全部退還 

   某乙出售自用住宅用地之移轉現值100萬元， 

   繳納土地增值稅5萬元，稅後得款95萬元， 

   某乙於2年內另行購買自用住宅用地： 

實例說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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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惠措施有3項 

一生一次 10％ 優惠稅率 

一生一屋 10％ 優惠稅率 

重購退稅（最節稅） 

 

「一生一次」與「一生一屋」不能併用，但

均可同時搭配重購退稅優惠措施一起使用   

換屋族減免土地增值稅之優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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換屋族減免土增稅優惠 
減稅優惠 一生一次 一生一屋 重購退稅 

稅率(%) 10% 10% 退稅 

條 
件 

面積限制 
都市 3公畝 1.5公畝 3公畝 

非都市 7公畝 3.5公畝 7公畝 

設籍者 
本人、配偶、 
直系親屬 

本人、配偶、 
未成年子女 

本人、配偶、 
直系親屬 

設籍及持有期間 出售時 (不限) 連續六年 出售時 (不限) 

擁有房地戶數 

 
不限 

本人+配偶+未成年
子女名下僅有一戶 

 
不限 

出租營業 
出售前一年不得出
租或營業 

出售前五年不得出
租或營業 

出售前一年不得出
租或營業 

可使用次數 一次 無限 無限 

新舊土地買賣價格 不限 不限 新屋>舊屋 

買賣完成期限 不限 不限 二年內 

註：一生一次與一生一屋不能併用，且須優先使用「一生一次」， 
    均能同時搭配重購退稅優惠一起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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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合一所得稅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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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增稅單加註提醒文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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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口不動手收據提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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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卡在手希望無窮 

 

365天全年無休 

 

附件電子檔傳送 

 

申報錯誤可上網訂正 

 

印花稅一併申報 

 

隨時掌握案件辦理進度 

 

使用地方稅網路申報的稅目 

（土地增值稅、契稅、印花稅、娛樂稅、房屋稅、地價稅） 

網路申報 

多用網路 

少跑馬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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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地拍定時有違章建物，拍定後補辦執照，並取得
農證，可否不課徵土地增值稅？ 

  

法拍農地案例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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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地不課徵案例㈠ 

98年經法院判決共有物分割持分共有農地，判決書
載有部分未作農用情形，權利人持101年農用證明申
報並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，可否准予不課徵? 

  應以何時點認定農地農用？ 【1.起訴時2.確定時3.申報時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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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整原地價案例㈠ 

共有農地85年地上有一違章建物，101年移轉調整原 

地價課徵土地增值稅，可否按目前分管契約認定89

年1月作農用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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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整原地價案例㈡ 

某甲原持有一筆農業用地，一直作農業使用，某甲於
85年03月01日死亡，由其子乙繼承，惟於93年05月
02日始辦理繼承登記，嗣乙104年03月25日取得農用
證明並出售該筆農業用地，出售時乙可否申請調整原
地價不課徵土地增值稅？ 

 
   70.2.3               85.3.1         89.1.28       93.5.2             104.3.25 

甲 

取
得
農
地 

甲 

死
亡 

繼
承
登
記
為
乙 

乙
申
報
移
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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